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107年裁字第

2155號

【裁判案由】�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

成立）

【裁判日期】民國107年12月24日

【裁判要旨】

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係「確認訴訟補充

性原則」之規定，其目的在使原告提起更直

接、更有效之訴訟種類，以保護其權利，更

可避免原告規避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所

應遵守之特別規定（尤其是訴願前置及起訴

期間之限制），並得減少原告提起不必要之

確認訴訟。故確認訴訟求為確認公法上法律

關係成立與否所由生之行政處分，如屬得提

起撤銷訴訟以為救濟或因遲誤法定期間而不

得提起者，則該確認訴訟即有起訴不備要件

之情形，難認合法。

【評釋】

一、�關於行政訴訟之「確認訴訟補充性原

則」，主要在於行政訴訟依照傳統之訴

訟態樣概係以「行政撤銷訴訟」為主

要，而確認訴訟關鍵在於「原告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故行政確認

訴訟通常僅具有補充性質且程序上常有

駁回之情。考行政訴訟法第6條1之98年

修法理由2（節錄）可知：「確認訴訟之

補充性，理論上不僅係對於撤銷訴訟而

言，基於訴訟經濟及最大法律保護原則

之要求，如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

給付訴訟者，亦不得提起確認訴訟。原

第三項僅規定確認訴訟對於撤銷訴訟之

補充性，未顧及課予義務訴訟及一般給

付訴訟，亦欠周全，爰併予修正增

列。」由此觀之，行政訴訟法全文修正

迄今21年餘，關於行政確認訴訟於實務

上之現況，確實值得觀察目前實務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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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輯委員會委員
註1：目前行政訴訟法之法制上體系建置，其體系為87年所制定（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總統

（87）華總（一）義字第8700221330號令修正公布全文308條）。如僅由法制上觀察，仍屬較新且

發展中之法規體制。

註2：關於確認訴訟之補充性，98年之修法理由認為：本條第三項原規定確認訴訟之補充性，限於「確認

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並不及於第一項後段之確認行政處分違法之訴訟。而認定

行政處分是否違法，已有撤銷訴訟作為權利保護方式，如其得提起撤銷訴訟，卻逕行提起確認訴

訟，或原得提起撤銷訴訟而怠於為之，至撤銷訴訟已無法提起時，始提起確認訴訟，不僅混淆行政

訴訟權利保護之機制，且將使「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

法之訴訟」既無期間之限制，亦不受補充性之限制，恐將有失法律秩序之安定性，爰將原第三項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修正為「確認訴訟」，並設但書排除確認行政處分

無效之訴訟，以符法理。



註3：此部分參考最高行政法院108年裁字第933號行政裁定（108年6月26日作成）見解認為：「惟查原

判決理由已論明：因不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而循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謀求救濟之人，依現

有之解釋判例，固包括利害關係人，而非專以受處分人為限，所謂利害關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

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改制前行政法院75年判字第362號判例意旨參照）。原處分

相對人為○○大學董事會，並非上訴人，而上訴人雖主張係基於原處分利害關係人之地位提起本件

撤銷訴訟，惟針對原處分如何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造成損害乙事，上訴人僅陳稱○○大學董事會

之上開決定會影響○○大學學校之生存，且其與○○大學間尚有國家賠償事件涉訟，若○○大學倒

閉將對其造成影響等語，觀之原處分所核定內容僅涉及系爭捐助章程將所定○○大學董事會董事總

額由15人減為11人之事項，尚在私立學校法第15條第1項所規定董事總額範圍內，原處分復指明名

額縮減應自下屆即第18屆董事會起實施，足見原處分所核定之系爭捐助章程之變更，僅係就○○大

學董事會之內部編制為向後、抽象性之人數調整，原則上並未更易董事會當時成員之任何具體權

益，亦未直接牽涉董事會任何特定事務之執行，○○大學董事會就法人機關組織員額所為私法自治

之內部決定，更無從有對成員以外之上訴人，尚得造成何法律上權利或利益損害之餘地」。由以上

見解觀察，可認為目前實務上見解對於「利害關係」仍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仍不包括事實上之利

害關係。

解，用以判斷其發展情形。

二、�考歷年之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可知，行

政訴訟提起確認訴訟，確實有程序或實

體上適用之難度，茲整理實務兩個見解

如下，請參考之：

（一）92年度判字第1325號裁判要旨：

「本院按因不服中央或地方機關

之行政處分而循訴願或行政訴訟

程序謀求救濟之人，依現有之解

釋判例，固包括利害關係人而非

專以受處分人為限，所謂利害關

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

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3在內，

本院七十五年判字第三六二號著

有判例。又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

法律上利益者，對已執行完畢或

其他事由而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

法者，得提起確認之訴，固為行

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所明

定。惟所謂違法行政處分，係指

於作成行政處分時，即構成違法

者為限。」

（二）92年度判字第658號要旨：

「按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

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

訟，非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

已執行完畢或因其他事由而消滅

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

同。』惟違法確認判決並無消滅行

政處分規範效力之效果，所以在已

執行完畢之行政處分，如其規範效

力仍然存在之情形，且有回復原狀

之可能者，仍不得提起第六條第一

項之行政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另按

行政處分撤銷訴訟之目的，在於廢

棄行政處分之效力，以解除當事人

權益免受該行政處分效力之影響，

亦即人民提起撤銷訴訟之訴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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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於解除行政處分規範效力。是

以凡有解除行政處分規範效力之

必要者，原則均應以撤銷訴訟為

之，已執行完畢之行政處分，如其

規範效力仍然存在，且有回復原狀

之可能者，行政法院仍准上訴人提

起撤銷之訴，上訴人如認有回復原

狀之必要者，更得依行政訴訟法第

一百九十六條聲請行政法院判命

行政機關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處置。

況依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文義，提起確認訴訟之要件，僅

必須要有確認利益，並未明文行政

處分執行完畢者，僅得提起確認違

法訴訟，所以並非所有已執行完畢

之行政處分，均得提起行政處分違

法確認訴訟，僅於行政處分規範效

力已因法律上或事實上理由消滅

者，上訴人仍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

益者，才許其提起第六條第一項之

行政處分違法確認訴訟。此從上述

撤銷訴訟之目的及行政訴訟法第

四條、第六條、第一百九十六條之

法條規定，自應如上解釋。」

三、�實務上訴訟技巧？撤銷訴訟與確認行政

處分無效之訴訟得以預備合併之方式為

訴之聲明：

以下有一個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針對行

政確認訴訟之補充性可適度緩和：最高行政

法院94年度判字第1396號裁判要旨認為：

「按行政訴訟法立法時顧及確認行政處分

無效與撤銷違法行政處分之區分困難，乃訂

定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5項規定應提起撤銷訴

訟，誤為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其

未經訴願程序者，高等行政法院應以裁定將

該事件移送於訴願管轄機關，並以行政法院

收受訴狀之時，視為提起訴願。另行政訴訟

法第6條第3項規定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

或不成立（包括存在或不存在）之訴訟，於

原告得提起撤銷訴訟者，不得提起之，此乃

確認訴訟之補充性，但並未規定確認行政處

分無效之訴訟，亦適用之；當解釋為確認訴

訟之補充性，於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

不適用之（參照德國行政法院法第43條第2項

規定）；則撤銷訴訟與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

訴訟得以預備合併之方式為訴之聲明，既符

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5項立法意旨，避免當

事人因判斷行政處分究係違法或無效而陷入

困境，無法記載正確的訴之聲明，致權益無

法獲得合法保障；另亦可避免行政法院審判

長行使闡明權發生錯誤之風險；既可保障人

民權益，又能增進司法功能。若原告起訴

時，訴之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

銷』及『確認原處分無效』，應屬訴之預備

合併，行政法院審理結果若認先位聲明為有

理由時，應為原告先位聲明勝訴之判決，無

庸再對備位聲明為判決；若認先位聲明為無

理由時，應為原告先位聲明敗訴之判決，並

就備位聲明審理，視審理結果有無理由，分

為原告備位聲明勝訴或敗勝之判決。」

據此，根據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

1396號裁判要旨，建議實務上可採此類型之

訴之合併模式，用以妥善解決實務上「確認

訴訟提起之困難」或「僅提起確認訴訟所造

成程序上駁回之風險。」

四、�土地徵收補償或類似制度？法律規範

全 國 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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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釋字第779號解釋文認為：「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關於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僅就依都市計畫法

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免徵其土地增值稅；至非都市土地經編定為交通用地，且依法核定為公共

設施用地者，則不予免徵土地增值稅，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相關機關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土地稅法相關規定。

財政部中華民國90年11月13日台財稅字第0900457200號函關於非都市土地地目為道之交通用地，

無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免徵土地增值稅規定之適用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援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0年2月2日（90）農企字第900102896號函關於公路法之公路非屬農業用地範

圍，無農業發展條例第37條第1項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部分，與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尚無牴觸。」

（保障）不足或事實上權益受侵害？

（一）92年度判字第1659號裁判要旨認

為：「行政處分本身並非法律關

係，其係創設、變更或消滅法律關

係之原因。故行政處分完成後，產

生法律關係之創設、變更或消滅之

結果。是徵收之行政處分已因執行

完畢而不存在。所存在者為該行政

處分所創設存在兩造間之公法上

之徵收法律關係。嗣上訴人等主張

被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未依行

為時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規定，

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者，其

徵收土地核准案從此失其效力。所

謂徵收失其效力，係指向後失其效

力，而非溯及自始之行政處分無

效，因徵收處分已執行完畢而不存

在，故所稱失其效力係指公法上之

徵收法律關係自有失效原因起失

其效力。次按原核准機關函覆上訴

人等『不生徵收失效情事』，僅屬

就徵收案表明是否失效之意見而

已，並非行政處分，尚難提起撤銷

訴訟，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

是以，上訴人等以未依限發給補償

費完竣，主張徵收失效而提起確認

之訴，似應依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

一項規定，確認兩造間之徵收法律

關係不存在，而非請求確認本案原

徵收處分無效，原判決認上訴人等

訴請確認原徵收處分無效，並非適

法，自屬有據。」

（二）從一個觀點為觀察：大法官釋字

第779號：

釋字第779號4之就其問題之爭點

為：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關於免

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以及財政

部90年11月13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7200號函關於非都市土地

地目為道之交通用地，無上開免

稅規定之適用部分，是否違反憲

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等規定？

請觀察本案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簡上字第23號行政判決，摘

要整理如下：

1.上訴人起訴主張：

(1)�原處分顯有違實質課稅原則

及租稅正義：按租稅法所重

視者，應為足以表徵納稅能

力之實質的經濟事實，而非

裁 判 選 輯 及 評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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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觀之法律行為或形式上

之登記事項，對實質上相同

經濟活動所產生之相同經濟

利益，應課以相同之租稅，

始符合租稅法律主義所要求

之公平及實質課稅原則。而

實質課稅原則為租稅法律主

義之內涵及當然歸趨，故有

關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

判斷及認定，自亦應以其實

質上經濟事實關係及所產生

之實質經濟利益為準，而非

以形式外觀為準，否則勢將

造成鼓勵投機或規避稅法之

適用，無以實現租稅公平之

基本理念及要求（最高行政

法院82年度判字第2410號判

決參照）。

(2)�「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

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

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

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

為依據。」益明（最高行政

法院102年度判字第794號判

決參照）。

2.�法院見解：蓋同樣情況之土地

（公共設施），若位於實施都市

計畫範圍之內，於移轉登記時即

得依照土地稅減免規則之規定，

『全免』土地增值稅，而未在實

施都市計畫範圍內者，縱事實上

屬無償供不特定人使用、通行之

道路，甚至由地方政府依公路法

單方編定為『區道』，在地方政

府辦理徵收補償前，僅能繼續供

公眾通行，無值可增，移轉反須

課徵鉅額土地增值稅，顯屬不

公；原判決之法律解釋方法就上

開差別待遇未見有正當理由，相

同交通用地之型態卻為不同課稅

認定，違反法律解釋之公平原

則，實難謂公平正義，已牴觸憲

法第7條揭櫫之平等原則，並侵

害人民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

產權云云，容有誤解。…系爭土

地為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非屬

農業用地，亦未依法作農業使

用，且該土地非依都市計畫法指

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被上訴人

按一般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自

屬有據。從而，原判決將訴願決

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

持，並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核無不合

（三）由前揭釋字779號解釋理由書可

知：「依現行法制，都市土地以

都市計畫法為主要管制法令，非

都市土地則以區域計畫法、土地

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

為主要管制法令，形成兩套土地

管制體系，然都市土地與非都市

土地所受管制程度亦有類似者。

關於非都市土地，依區域計畫法

等相關法令規定，其使用受管

制，經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使用

地類別者，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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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使用（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參照）。

非都市土地如經編定為交通用

地，且依法核定為公共設施用地

者（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2條

及第13條參照），其使用受限

制，流動性、市場交易機會及價

值，因政府之政策及法令而受不

利影響之情形，與依都市計畫法

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受不利影

響者相當。尤有甚者，非都市土

地若實際已成為公路，亦即供作

公共設施使用，其流動性、市場

交易機會及價值所受不利影響更

加嚴重。此類非都市土地，性質

與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

保留地相似，在土地增值稅之徵

免上，理應等同處理，俾符合租

稅公平原則及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

權之意旨。然系爭規定僅就依都

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免徵其土地增值稅，而非都

市土地經編定為交通用地，且依

法核定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則不

在免徵土地增值稅範圍內。衡諸

上述，其差別待遇顯不合理，且

相關機關對此等差別待遇並無合

理之說明，是於此範圍內，系爭

規定之差別待遇手段與其目的之

達成間欠缺合理關聯，而與憲法

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相

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

內，依本解釋之意旨，檢討修正

土地稅法相關規定。」由該解釋

文理由書以觀，可認為本號解釋

已審酌『法規制定時，所包含之

基礎目的、適用範圍、利益影

響、是否具有正當理由及差別待

遇之禁止』，確實就法制上之發

展，宜注意衡平審酌，俾利保障

當事人之權益暨衡平。」

五、代結論：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裁字第2155號裁定認

為：「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時始主張其所指

之行政處分，係指系爭違建認定書，惟其既

已就該處分循序提起撤銷訴訟，經原審以107

年度訴字第43號裁定駁回，復經本院以107年

度裁字第1411號裁定駁回其抗告而確定在

案。顯見抗告人就系爭違建認定書本即得提

起撤銷訴訟，以資救濟。則其針對系爭違建

認定書所由生之法律關係，起訴請求確認其

不存在，核與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所定之

『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有違。是原裁定以

縱抗告人所指之行政處分係指系爭違建認定

書，亦與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前段揭示之

「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有悖，此情形亦無

從補正，其起訴為不合法等語，亦無不合。

抗告意旨以其縱於原審聲明（一）誤將程序

標的指為系爭強制拆除行為，惟原審未盡闡

明義務，逕於原裁定認定抗告人之主張無從

補正，提起訴訟非合法，自屬裁定違背法令

云云，亦不足採。」由此觀察，其論述正

確，然就「確認訴訟」之適用或其適用範

圍，仍建議更充分之審酌，用以充足保障人

民權益。

申言之，回到早前實務上相關見解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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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該號見解認為：抗告意旨主張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規定「於原告得提起撤銷訴訟者，不得提起

之。」僅限於「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並不包括「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

訟」，本件並無「確認訴訟補充性」之適用云云，固非無見。…惟查，本件抗告人於原裁定法院起

訴時，即主張相對人95年9月19日不依法定程序而拒絕抗告人閱覽時「影印」文件之申請，該拒絕

之行政處分並非抗告人權限內之行為，原不能發生效力，而聲明請求確認相對人上開行政處分無

效。其後原裁定法院於95年11月29日行準備程序時，受命法官且曉諭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應變更聲

明改提課予義務之訴訟，惟抗告人之訟代理人執意不願變更，足見抗告人之本意非在確認原處分違

法，而係請求確認原處分無效。另抗告人之訴訟代理人於上開準備程序期日復自承並未先依法請求

相對人確認原處分無效（見原裁定法院卷第52、53頁），則抗告人既非主張原處分違法並循序提起

訴願，又未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2項之規定，於起訴前「先行」請求相對人確認行政處分違法，逕

行向原裁定法院提起本件確認原處分無效之訴，其起訴不備上開法定要件，且其情形已無法補正，

原裁定法院依法自應駁回其訴。原裁定以抗告人起訴意旨係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且又不

改提課予義務訴訟，揆諸上開確認訴訟補充性之規定，認抗告人所提之訴，並非合法為由，予以駁

回，其理由雖有未洽，惟結論並無二致，原裁定仍應維持。

註6：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更一字第39號判決相關見解如下：「…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款定有明

文。然查行政處分係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行為，應先推定其為有效，如對其合法性有爭議，應循

撤銷訴訟程序解決；惟對於無效之行政處分，係自始、當然、絕對無效，則應以確認訴訟以確定

之。本件原告經由轄區立法委員於92年12月12日向軍人傷殘撫卹之主管機關即被告國防部申請因公

96年度判字第76號（裁判案由：撫卹）、96

年度判字第1914號（裁判案由：申請閱覽卷

宗5）之裁判均認為：「原告對於行政處分提

起撤銷訴訟，而行政法院審理結果，若認定

行政處分無效者，則當審酌行政訴訟法立法

時顧及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與撤銷違法行政處

分之區分困難，乃訂定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5

項規定應提起撤銷訴訟，誤為提起確認行政

處分無效之訴訟，其未經訴願程序者，高等

行政法院應以裁定將該事件移送於訴願管轄

機關，並以行政法院收受訴狀之時，視為提

起訴願。另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規定確認

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包括存在或

不存在）之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撤銷訴訟

者，不得提起之，此乃確認訴訟之補充性，

但並未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亦適

用之；當解釋為確認訴訟之補充性，於確認

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不適用之（參照德國

行政法院法第43條第2項規定）；則撤銷訴訟

與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得以預備合併之

方式為訴之聲明，既符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

5項立法意旨，避免當事人因判斷行政處分究

係違法或無效而陷入困境，無法記載正確的

訴之聲明，致權益無法獲得合法保障；另亦

可避免行政法院審判長行使闡明權發生錯誤

之風險；既可保障人民權益，又能增進司法

功能。本件原判決既認定系爭行政處分無

效，即當審酌前揭訴訟類型選擇之問題，但

卻仍於主文諭知將訴願決定及系爭行政處分

均撤銷，於法尚有未合。故而96年度判字第

76號係將原判決關於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

撤銷暨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

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更一字第

39號判決6，認為該撫卹事件，確認原處分及

訴願決定均無效。該判決提到：「查應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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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殘撫卹；嗣輾轉由被告聯勤司令部受理並以93年3月2日隋玟字第0930002263號及93年4月6日隋

玟字第0930003640號書函否准原告所請，依上述說明，軍人傷殘撫卹事件之處分權限，依軍人撫

卹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係屬被告國防部；被告聯勤司令部並無處分之權限，縱得依上揭軍人撫卹

條例施行細則之授權而進行相關作業，惟最後仍應以主管機關國防部名義為處分機關；詎被告聯勤

司令部竟逾越權限，以聯勤司令部名義作成否准之行政處分，依上開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款規

定，自屬無效行政處分；經原告提起訴願後，被告國防部就其下屬機關即被告聯勤司令部所為欠缺

事務權限之處分，未予糾正，亦有未洽；從而，原告訴請確認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無效，自屬有

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嗣後，國防部後備司令部上訴不合法（上訴人提出上訴狀，有收文戳可顯已逾上開不變期間，其上

訴即不能認為合法），最高行政法院以96年度裁字第02920號裁定，將國防部後備司令部之抗告駁

回。

確認訴訟，誤為提起撤銷訴訟者，訴之變更

或追加，應予准許；為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

3項第4款所明定。查原告於本院前審原訴請

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請求被告機關應

作成原告因公傷殘撫卹金之處分。嗣經最高

行政法院判決「原判決關於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均撤銷暨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

本院更為審理。嗣於本院更為審理中，原告

將原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變更

為「確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無效」；是原告將

本件撤銷訴訟變更為確認訴訟，依上開法條

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由此觀之，實務上就「行政確認訴訟」確

實有逐步放寬範圍及以當事人利益為整體審

酌，用以充足保障當事人之權益。而本件最

高行政法院107年裁字第2155號裁定揭櫫之

內容，所審酌者主要為「如屬得提起撤銷訴

訟以為救濟或因遲誤法定期間而不得提起

者，則該確認訴訟即有起訴不備要件之情

形，難認合法。」亦值得參考之，俾利程序

暨實體事由均能充分審酌，用以健全訴訟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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